福建省高水平科技研发创新平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高水平科技研发创新平台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高水平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建设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精神和我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福建省高水平科技研发创新平台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用于安排国家级科技研发创新平台运行经费、首席科学家工作经费、国家级和省级平台合作开放资金配套经费等。
第四条  建立省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政府办公厅、科技厅、发改委、经信委、教育厅、财政厅、人社厅、人才办（简称“六部门”）等单位参与，负责研究和部署我省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省财政厅职责如下：
（一）负责年度专项资金预算筹集和安排；
（二）负责审核并批复年度经费预算；
（三）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考评和监督管理。
省科技厅职责如下：
（一）联合六部门牵头发布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和通知；
（二）牵头召开六部门联席会议，对各部门按归口管理推荐的国家级科技研发创新平台运行经费、首席科学家工作经费和平台合作开放资金配套经费进行审核，确认补助经费；
（三）负责设置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进行绩效监控，并开展绩效自评；开展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专项资金采用后补助的补助方式，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对已认定的国家级科技研发创新平台运行和首席科学家工作经费补助;
(二)对已建国家级、省级科技研发创新平台促进开放发展的经费补助。
前款第一项的补助标准如下：
(１)第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2016－2020年连续5年，每年补助100万元；首席科学家工作经费，连续5年，每年补助50万元；
(２)第二类：省部共建重点（工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连续5年，每年补助50万元；
(３)第三类：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连续5年，每年补助30万元。
前款第一项申请程序：平台依托单位提出申请，附上批准文件和通过国家评估的文件（处于建设期内的无需提供），其中第一类设立首席科学家的，附上聘书、首席科学家简历及首席科学家在平台的工作简介及绩效，报平台推荐部门审核汇总，由省科技研发创新平台联席会议统一审定批准。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设立合作开放资金的配套经费申请，由平台依托单位提出，附上一年度开放资金项目的征集通知、立项文件和经财务盖章确认的实际支出情况等材料,根据合作开放资金实际支出额度的50%补助。平台推荐部门负责受理并报联席会议统一审定。
平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专业化研发公司（实体法人），需公司成立满一年后，由该公司提出经费补助申请，并附上该公司成立的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近一年的运行情况、平台批准文件等,按注册公司资本金的20%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经设区市科技局审核后上报省科技厅。
第六条  省科技厅根据本办法规定，牵头六部门制定年度申报文件，明确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及有关具体要求，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公开申报条件、申报时限、补助标准等有关内容。具体申报流程在年度申报文件中明确，申报时间一般不超过2个月。
第七条  专项资金由平台依托单位统筹使用，获得专项资金补助的单位，应当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第八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行为的，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应当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理，并依纪依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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